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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平等機會委員會 

申請法律協助須知 
 

本單張旨在提供簡單介紹。有關法例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相關條例。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可向希望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

庭崗位歧視條例》或《種族歧視條例》採取法律行動的人士提供法律協助。 

 

1. 如何申請？ 

 

在提出法律協助申請之前，必須先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

庭崗位歧視條例》或《種族歧視條例》向平機會作出投訴。若有關投訴未能達成

和解，你可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 

 

所有的法律協助申請，必須以平機會的申請表格提出。 

 

注意事項： 

平機會在決定是否向你提供法律協助時，會考慮你在平機會處理投訴過程中向平

機會提交的資料，以及案中其他各方提交的資料。 

 

因此，在投訴處理過程中，你必須向平機會提供所有相關資料。你有責任提供資

料，以支持你的申索。資料不完整，可能導致你申請不成功。 

 

有關平機會處理投訴程序的資料，請參閱以下由平機會印製的單張：《性別歧視

條例與我》、《殘疾歧視條例與我》、《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與我》及《種族歧視條例

與我》。 

 

 

2. 平機會可提供甚麼法律協助？ 

 

平機會提供的法律協助包括給予初步法律意見，以及在法庭上擔任受助人的法律

代表。法律協助可由平機會法律服務科的職員，或由平機會為受助人延聘外間的

私人執業律師提供。 

 

外間律師 

平機會將根據下列相關因素，挑選外間律師處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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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擁有相關法律問題的專門知識或案件所需的訴訟技巧； 

(b) 對歧視法例、平機會的程序、措施和策略性關注的熟識； 

(c) 有否時間給予法律意見或處理案件； 

(d) 如案件需要聆訊，進行聆訊的法庭級別。 

 

注意事項： 

如平機會向你提供法律協助，一般而言會支付它為你所招致的訟費。但若法庭命

令你須支付訟費，你可能須要支付訟費，因為平機會的法律協助可能不會包括為

你支付其他方的訟費。 

 

3. 誰負責審批？ 

 

平機會的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專責小組）負責審批法律協助申請。 

 

專責小組就法律協助申請作決定時，會考慮平機會的調查人員在處理投訴過程中

所取得的資料，以及平機會的法律服務科所提供的法律意見，才作出決定。 

 

專責小組由平機會主席及平機會委員組成。專責小組獨立考慮每宗申請，以作出

公平客觀的決定。 

 

4. 考慮因素 

 

平機會透過屬下的法律及投訴專責小組，根據法律行使酌情權，決定是否 

給予法律協助。在作出決定時，平機會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 

 

(a) 個案有否帶出一個原則問題； 

 

(b) 個案的複雜程度或雙方的相對位置會否令申請人難以處理其個案； 

 

(c) 證據的強弱程度及勝訴機會； 

 

(d) 案件能否確立重要的法律先例； 

 

(e) 訴訟能否令申請人得到有效的補救，及能否藉案件有效地提高公眾對平等機

會的意識及推廣平等機會； 

 

(f) 雙方的態度及行為(例如：若答辯人/機構不合作，平機會有較大機會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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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協助)；及 

 

(g) 平機會可按個別案件的情況，考慮任何其他相關事宜。 

 

注意事項： 

調停過程中提及與所做的事宜，不會在訴訟時呈上法庭，然而，平機會在決定是

否給予法律協助時，會考慮答辯人在調查和調停過程中是否合作，或申請人有否

不合理地拒絕接受合理的和解建議等事宜。 

 

 

5. 申請結果 

 

若平機會決定向申請人提供協助，便會要求申請人簽署一份同意書，列明平機會

給予協助的條款。若不明白任何條款或有任何問題，平機會的職員很樂意協助。 

 

簽署同意書後，平機會會安排律師向受助人提供法律意見或擔任其法律代表。一

般來說，在正式採取法律行動前，須進一步評估個案，以及與對方商談。平機會

視乎就個案持續進行的評估和個案發展，或會終止法律協助。例如：受助人拒絕

接受合理的和解建議，或平機會持續評估個案時認為證據對受助人不利。若平機

會拒絕給予協助，會書面通知申請人。 

 

注意事項： 

平機會對個案的看法可能與你的看法不同，例如：雖然你認為自己的個案很有理

據，應獲得法律協助，但平機會可能認為你的個案勝算不高。所以，即使你認為

你的個案很有理據，平機會也可因為對個案作出不同的評估而拒絕給予法律協

助。 

 

6. 獲給予法律協助後會否被終止協助？ 

 

平機會可基於合理的理由，於任何時間發出通知，終止上述同意書，不再提供法

律協助。除非受助人是因為不肯披露相關資料或提供虛假或誤導資料而被終止法

律協助，否則，平機會會負責終止法律協助前的法律費用。 

 

這份單張的資料僅供參考。倘獲給予法律協助，受助人與平機會之間的權利與義

務會於有關同意書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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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訴 / 覆檢 

 

若申請人不獲給予法律協助，申請人無法定權利要求上訴或覆檢。但若申請人要

求平機會再次考慮其個案，專責小組會作出考慮。 

 

注意事項： 

除非有實質的新資料或有資料顯示情況有變，以致個案應獲給予法律協助，否則

平機會不太可能改變其原來決定。 

 

若你要求平機會再作考慮，你需提交所有有關的新資料或顯示情況有變的資料。

若有新的文件，便應提供有關文件的複本。若有新的證人，應提供他們的詳細聯

絡資料和他們所簽署的陳述書，並確定證人都願意出庭。 

 

8. 法律協助之外的其他方法 

 

若申請人不獲法律協助，申請人仍可考慮自行提出法律行動或自行聘請律師，或

向法律援助署申請法律援助，採取法律行動。 

 

9. 時間表及時限 

 

根據反歧視法例，就有關申索提出法律程序的限期為兩年。此限期由所指稱的違

法行為發生當日起計。若曾向平機會作出投訴，由平機會處理有關投訴之日至調

停完結之日的相隔時間，將不會計入該兩年之內。 

 

10. 如有查詢，請致電平等機會委員會 25118211 

 

平等機會委員會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 14 號 

太古城中心三座 19 樓 

電話：(852) 2511 8211 

傳真：(852) 2511 8142  

網址：http://www.e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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